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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客運經營與發展之建議 

會員：沈添財 

一、前言 

隨著民國 84年國道客運開放路權，近年台汽公司員工自組民營國光客運公司，國道客運
已然完全民間投資與經營之私有企業。由於業者熱衷爭取新的路線，認真經營、努力革新，

冀望吸引消費大眾之搭乘，其間改善車輛設備，引進車內視聽設施，提高乘客意外險保額，

一時風起雲湧，可謂替國道客運之營運帶來一番新氣象；然而由於近年經濟不景氣，整個客

運市場似有萎縮，客運業者為求吸引乘客，競相降低票價，加諸新客運公司五年期滿後接續

經營之辦法不明確，國道客運評鑑之未制度化與高鐵通車之影響等問題，客運業者之經營似

乎不若往日情懷。 

交通部對於合法申請之國道客運，給予種種優惠與協助，尤以牌照稅、燃料稅與通行費

之減免，都是業者獲利之主要來源，也為業者所肯定。然而推動大眾運輸優先政策之其他措

施，諸如長短程客運之轉運站區、HOV或客運專用車道，亦需迎頭趕上，以改善國道客運之
經營環境，減少小汽車之使用，對於能源與環保，均有助益。 

本文藉由對國道客運之有限觀察與瞭解，提出個人對國道客運經營與發展之粗淺建議，

此處國道客運係指城際客運，主要行經高速公路，且為都會區間之長程客運。 

二、對客運業者之建議 

1.提高乘客之忠誠度 

由於新客運公司加入營運，引進新的車輛與硬備設備，確實得到乘客之注意與肯定，致

使業者相繼仿效，但在軟體方面，諸如對乘客親切、貼心與尊重等現代化服務，似乎趕不上

硬體投資的努力，感覺上乘客之要求高於從業人員之服務品質，包括場站人員與駕駛人員。

國道客運雖屬傳統運輸業，但亦為服務業，值此大眾之消費水準提高之際，引進現代化之全

方位服務，長期持續地增加顧客之價值，才能提高乘客之滿意度與忠誠度，而營業利潤與乘

客忠誠度，實為如影隨形。 

2.高鐵通車後客運仍具有競爭優勢 

部份業者對於高鐵於民國 94年之通車營運，心存擔憂，害怕高鐵會吸引長程旅客，這個
擔心雖有幾分可能，但未必全然，高鐵雖有其旅行時間之優點，但考量其票價，如果仍以航

空票價之七折或八折計算，國道客運仍具競爭力，例如台北至高雄之機票價格約 2000元，若
高鐵價格 1400元，亦為現有客運票價之兩倍多；再者高鐵停靠站數少且車站位址偏離市區，
相較於國道客運，亦未必具有全然優勢。 

3.加強同業公會之功能 

國道客運業者，目前加入客運公會，但鮮少藉由現有公會發揮其功能，宜加強公司之間

的聯繫，合力向政府反應營運問題，尋求政府資源之協助，例如龐大購車費用之融資與優惠

利率，公司間之協調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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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政府部門之建議 

1.評鑑制度之強化 

國道客運之評鑑，對於業者特許年期與新申請路線，具有指標作用，於其特許年限內，

宜定期且多次評鑑，評鑑內容應能確實反應業者之經營成果與乘客之感受，作為業者經營之

指導，以及政府後續輔導或優惠之依據。 

2.特許年期之檢討與配套規劃 

目前申請新路線之國道客運公司，其營運特許年期為五年，車輛亦受車齡平均五年內之

限制，然統聯與國光公司係公路路線申請新辦法實施前之老公司，有其特殊環境之考量，其

原有路線特許年期不只五年，對其車齡之規定，似亦無平均五年內之限制，致使其票價之成

本結構與其他公司有所差異，使其可用低票價之策略競爭，導致市場價格與經營之混亂。茲

此，政府部門對於特許年期與車齡需否應有統一之規定、對最低票價是否亦應加以管制，均

應併相關法令規定與配套措施，進行整體性之考量與調整。其他如對於業者車輛設備購置之

資本投資，能否給予融資與優惠利率，減少其利息成本支出，使其用之於從業人員素質之訓

練與提昇，似亦可加以考量。 

3.長短程大眾運輸之強化與整合 

目前國道客運網大體成形，加上省縣道之客運路網，城際大眾運輸可謂已具規模與功效，

然而除部份縣市外，大多數縣市內之公車運輸均較不足，致使乘客無法全程使用大眾運輸工

具，至為可惜。考量政府振興經濟與發展觀光，大眾運輸亦為經濟產業，更能帶動地區經濟

發展，實有必要加強各縣市公車之投資，強化其與城際大眾運輸之路網整合，而營運整合則

可輔導民間業者自行協調辦理；再者轉運站或中心之推動，可以發揮長短程大眾運輸之整合

功能，亟需儘早推動與落實，而轉運站係提供各種長短程大眾運具之轉乘使用，非為所有國

道客運之「量販店」，需有當地都市大眾運輸工具之搭配使用。 

四、結語 

有關國道客運業之經營與發展，提供個人之淺見如上述，冀望能收抛磚引玉之效。有關

國道客運之定期評鑑，交通部於去年七月運輸學會舉辦之座談會，與會官員允諾辦理，目前

正進行評鑑作業。國道客運之未來發展，實在有賴業者與政府部門之良好互動，政府部門主

動服務客運業者，客運業者積極服務乘客大眾，終至全民受惠。 


